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

政务信息公开指南
1、 政务公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 政务公开信息内容

   ﹙一﹚公开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结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职能职责，保密和敏感除外的有关政务信息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具体公开信息内容参见本机关编制的《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信息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录》）。需要获得本机关政务信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打电话及其他方式向本机关办公室咨询。办公电话：0877-7012505；地址：新平县河滨路53号﹙县林业局新办公楼五楼﹚。
﹙二﹚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信息，主要采取在县人民政府信息网站平台公开。其他工程建设内容采取在新平县政务信息网公开和县广播电视公开两种形式。
﹙二﹚公开时限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政务信息将在5个工作日内公开，因其他原因不能按时公开的，最晚将在自信息产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三、其他申请公开的有关注意事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我局主动公开政务以外的信息，应向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办公室主动申请：

﹙一﹚受理申请机构

本机关信息公开受理机构：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办公室；办公地址：新平县河滨路53号﹙县林业局新办公楼五楼﹚；办公时间：8:00—11:30,14:30—17:30；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联系电话：0877—7012505；传真号码：0877—7012505；电子邮件：xpalsbhq123@126.com；邮政编码：653499。 
﹙二﹚申请受理程序

1.申请方式：一是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新平县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发布申请；二是电子邮箱申请。通过电子邮箱方式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号码：Xpalsbhq123@126.com; 三是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到我局办公室书面或者开头申请，并填写《政务信息申请表》。四是信函方式申请。申请人应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2.申请政务信息有关规定：一是申请人申请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政务信息，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联系电话；二是书写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其他人员代笔。三是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3.申请的处理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在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递送的申请以后，将在登记之日起1至15个工作日作出答复。国家规定保密和敏感的信息我局将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由，请申请人给予以谅解。
四、监督方式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监察机关等部门投诉举报。本单位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监督为局领导。监督电话0877-7018940。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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